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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病故 单位一毛不拔
提起诉讼 社保被判担责
□山东同永律师事务所 宋建海

职工病逝

公司不予抚恤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者权利

意识的加强 ， 劳动纠纷也越来越

多。 在众多劳动争议案件中， 有一

类职工死亡待遇案件， 它又分为因

公死亡和非因公死亡两种情况。

出生于 1962 年的孟女士是青

岛一家皮件公司的职工， 公司为她

交了五项社会保险 。 2012 年 5 月

22 日， 孟女士因病去世。

由于不清楚法律规定， 孟女士

的丈夫、 儿子和父亲找到了皮件公

司， 询问相关抚恤待遇的情况。

没想到公司以经济效益不好、

已处于破产关门边缘为由， 拒绝承

担任何责任。

感到公司的做法不近人情的家

属来到我所咨询， 想知道非因公死

亡的孟女士究竟可以享受哪些待

遇。

相关法规

规定抚恤标准

了解了情况后， 我将相关法律

规定的情况向他们简单作了介绍。

在 《社会保险法》 施行之前，

非因公死亡待遇的有关法律规定是

《劳动保险条例》、 《劳动保险条例

实施细则修正草案》 以及山东省颁

发的各种配套文件、 通知等， 其中

山东省 《关于调整企业职工丧葬补

助费标准的通知》 中规定： 企业职

工 (含离退休人员) 逝世后， 不分

职务级别， 丧葬补助费的标准调整

为每人 1000 元， 包干使用， 节约

归家属。

这个丧葬费标准一直在实行，

实施后就没有调整过， 虽然现在看

来是有点少了， 但是既然规定如此

也只能适用。

另外， 根据山东省 《关于调整

国有企业因工与非因工死亡职工供

养直系亲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的通

知》 规定：

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 有

直系亲属的， 发给一次性抚恤金或

救济费， 其标准为 10 个月全省上

年度月平均工资。

供养直系亲属生活困难补助费

山东省经过了多次调整， 孟女士公

司所在地 2012 年 12 月后执行青岛

市的标准， 即 460 元/月/人， 以上

待遇全部由企业承担。

新法规定

保险基金支付

除了上述规定 ， 从 2011 年 7

月 1 日开始 ， 我国的 《社会保险

法》 正式实施， 职工非因公死亡的

待遇也有了新的法律依据。

《社会保险法 》 第十七条规

定：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 其遗属可

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

所需资金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

付。”

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在 《社

会保险法》 里作出了明确规定， 但

《社会保险法》 对供养直系亲属生

活困难补助费没有作出规定。

这样的话， 这部分就仍然应当

适用旧法， 该项补助费应由企业负

担。

也就是说 ， 2011 年 7 月 1 日

之后， 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的职工因

病或非因公死亡， 其非因公死亡待

遇仍然应当由企业承担。

可见 《社会保险法》 的出台是

好事， 它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对

职工也是一种有力的保障。

仲裁裁决

企业支付补助

接受委托后， 我要求当事人尽

快提供相关的证据， 其中包括死亡

证明、 销户证明、 投保证明、 亲属

关系证明等， 同时起草了劳动争议

仲裁申请书， 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提起了仲裁申请， 要求皮件公司

支付丧葬费、 一次性抚恤金、 供养

直系亲属生活困难补助费十多万

元。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对案

件进行了开庭审理和质证， 企业的

答辩意见仍然是： 不愿承担任何责

任， 应当由社保基金承担。

由于该案经过调解未达成协

议， 于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

作出裁决：

根据 《社会保险法》 第十七条

之规定， 死者孟女士的遗属主张的

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不属于仲裁受

理范围， 故本委驳回申请人的该项

请求， 被申请人皮件公司自 2012

年 6 月起 （即孟女士死亡之月） 向

孟女士的父亲支付生活困难补助每

月 320 元 （该标准随国家、 山东省

和青岛市的相关规定随时调整 ），

直至其失去供养条件。

公司拒绝

法院强制执行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

后， 皮件公司不服该裁决， 在十五

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经过开庭审

理质证 ， 原告没有新的证据和意

见， 最后在法庭的解释和指导下，

原告觉得没有胜诉的可能， 于是又

提出了撤诉申请， 经人民法院依法

裁定准许原告撤诉， 于是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就发生了法律

效力。

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 一是

皮件公司效益不好、 濒临破产， 二

是被供养人如果需要一年一年去索

要会比较困难， 所以当事人想一次

性了断， 即由皮件公司一次性支付

一定数额就不再追究了。

但经过我们多次与皮件公司法

定代表人进行协商， 皮件公司仍然

不想承担法律责任， 不想出钱。 于

是当事人就已经发生的供养直系亲

属生活困难补助费向人民法院申请

了强制执行。

经过执行局的强制执行， 皮件

公司不得不缴纳了第一期生活困难

补助费， 这样的话， 后续每一年的

费用都需要在实际发生后再申请强

制执行， 直到被供养人去世。

丧葬抚恤

依旧没有着落

解决了生活困难补助费的问

题， 但当事人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

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为了这件事， 我和当事人以及

皮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起到人社

局劳动保障大厅， 要求按 《社会保

险法》 的规定由社保基金拨付。

但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后答复我们说： 此事无法办理， 相

关补助无法支付。 虽然有明确的法

律规定， 但因为山东省和青岛市当

时都还没有下发配套文件， 因此无

法处理。

针对这种情况， 我向当事人建

议， 根据 《社会保险法》 第八十三

条规定： “用人单位或者个人认为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的行为侵害自

己合法权益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因此， 人社局的这种行为已经

构成了行政不作为， 该不作为已经

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可

以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

要求依法作为

当事人经过考虑后， 委托我将

当地人社局告上了法庭， 要求人社

局依法作为， 拨付原告因其亲属非

因公死亡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并

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经过开庭审理、 质证， 人社局

在答辩期内没有提交任何证据， 只

是答辩称：

“原告起诉答辩人要求拨付其

亲属的非因公死亡待遇目前不具备

实施条件， 依法不应当支持。 社会

保险法对参加养老保险的个人， 虽

然规定了因病或非因公死亡人员，

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

金， 但并没有规定领取的条件和程

序及相关数额， 国家目前也没有制

定出配套的法规或者程序对此进一

步加以明确， 因此， 目前不具备实

施的条件。 据答辩人了解， 我省范

围内对该项工作尚没有具体开展，

答辩人也无能为力， 请依法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

变通办法

再次遭到拒绝

因为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没有

提交任何证据和法律依据， 因此其

败诉是在情理之中了。

虽然人社局的答辩貌似也有一点

道理： 一个区级人社局解决不了配套

文件的事。

但是， 法律的实施应该是非常严

肃的事情， 没有配套文件不是人社局

行政不作为的理由， 他们可以积极向

上级反映问题， 想办法解决问题， 而

不是只是一味地等待和推卸责任， 因

为 《社会保险法》 已经施行多时， 不

出台配套的法律法规是说不过去的。

对此我还特别提出， 在没有新的

配套措施出台之前， 人社局可以按老

的配套办法先行支付丧葬补助金和抚

恤金， 待新的配套措施出来之后， 当

事人一方可以按新的标准 “多退少

补”。

但是， 这个合情合理合法的变通

办法， 也遭到了人社局的拒绝。

法院判决

依法履行职责

官司打到后来， 人社局既不想支

付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又千方百计

通过各种途径做原告的工作， 希望我

方撤诉。

因为我方的要求合理合法， 所以

我们始终拒绝撤诉， 于是事情就一直

僵持着， 致使该案在开庭审理终结后

拖了很长时间没有判决。

但该判的案件是一定要出判决结

果的， 在 2013 年 4 月 27 日， 法院终

于对该案作出了判决， 判决要求被告

人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

履行支付原告因孟女士死亡应得的丧

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的行政职责， 案件

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至此， 应该说本案取得了圆满的

胜利。

纵观本案的全过程， 足见劳动争

议案件之复杂 ， 以及行政诉讼之艰

难。

但是我们作为律师， 为保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既要业务熟练、 功底

扎实， 也要顶住各种压力迎难而上，

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职工因公死亡可以享受工伤死亡的相关待遇， 这是绝大多数

人都知晓的。

然而根据法律规定， 职工即使非因公死亡， 家属也是可以获

得诸多相关待遇的。 这不但不少职工及其家属不知道， 就是相关

部门对相关政策也不是十分清楚。

我代理的这起案件， 就是家属追讨职工非因公死亡待遇的一

则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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